
CB(1)303/03-04 (01)
(2003 年 11 月 7 日擬稿 )

《 2000 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3) 刪去“ 2001/02 而代以“ 2004/05 。

4 (a) 刪去建議的第 12(6)(b)(ii)條而代以  —

　　“ (ii) 就納稅人為取得或維持在受僱工作中應用

的資格而參加的由教育提供 、行業協會

、專業協會或業務協會主辦的考試而支付

的費用 。

(b) 在建議的第 12(6)(c)(ii)條中 刪去“為其成員而 。

6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6.6.6.6. 應課稅利潤的確定應課稅利潤的確定應課稅利潤的確定應課稅利潤的確定

 第 16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a)款中  —

　 (i) 廢除“符合第 (2)款所列條件的情況 而代以“施行

本段的條件根據第 (2)款獲符合的情況下 並在第

(2A)、 (2B)及 (2C)款的規限

 (ii) 廢除“ upon 而代以“ on

(b) 在第 (2)款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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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廢除“第 (1)(a)款所提述的條件如下  — 而代以

“在以下情況下 施行第 (1)(a)款的條件即屬獲符

合  —

 (ii) 廢除 (d)、 (e)及 (f)段而代以  —

　　“ (d) 該等金錢是向財務機構或海外財務機

構借入的

(e) 借入該等金錢 完全和純粹是為資

助  ─

　 (i) 由借款人招致的在提供機械

或工業裝置方面的資本開

支 而該開支是根據第 VI部

符合資格獲得免稅額的 或

 (ii) 借款人購買營業存貨 而所

購買的營業存貨是借款人在

產生根據本部應課稅的利潤

時使用的

而  ─

(iii) 放債人並非借款人的相聯

及

 (iv) 在放債人是信託產業的受託

人或上述受託人所控制的法

團的情況下 該受託人、該

法團及該項信託的受益人均

非借款人 亦非借款人的相

聯 或

(f) 借款人是一個法團 而所申索的扣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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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是關乎該借款人就在香港的

證券交易所或在局長為施行

本節而認可的任何其他證券

交易所上市的債權證而須支

付的利息

 (ii) 是關乎該借款人就符合以下

描述的票據 (第 (i)節所描述

的債權證除外 )而須支付的利

息  —

(A) 在業務進行過程中真

誠發行 並在香港或

在局長為施行本分節

而認可的位於香港以

外的主要金融中心買

賣 或

(B) 依據任何協議或安排

發行 而關乎該協議

或安排的廣告、邀請

或文件的發出已獲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 (第 571 章 )

第 105 條認可 且該

廣告、邀請或文件已

向公眾發出 或

(iii) 是關乎該借款人因向其相聯

法團借入金錢而須支付的利

息 而該等借款在該相聯法

團手上時是完全來自該相聯

法團發行第 (i)節所描述債權

證或第 (ii)節所描述票據的

得益的 且該利息的款額不

超過該相聯法團須向上述債

權證或票據的持有人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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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c) 加入  —

　　“ (2A) 凡  —

(a) 施行第 (1)(a)款的條件根據第

(2)(c)、 (d)或 (e)款獲符合

(b) 在有關課稅年度借款人的評稅基

期內任何時間 任何須就借款以

本金或利息形式支付的款項的支

付 是以一筆由借款人或借款人

的相聯 存放於下述人士的存款

或以一筆由借款人或借款人的相

聯 向下述人士借出的貸款作為

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的保證

或擔保的  —

　 (i) 放債人或放債人的相聯

 (ii) 財務機構或財務機構的

相聯 或

(iii) 海外財務機構或海外財

務機構的相聯 及

(c) 任何須就該筆存款或貸款以利息

形式支付的款項根據本條例是無

須課稅的

則若非有本款及第 (2B)及 (2C)款的規定本可在有關課

稅年度根據第 (1)(a)款就借款人須就借款以利息形式

支付的款項而獲容許作出扣除的款額 須在顧及須就

該筆存款或貸款以利息形式支付的款項下 扣減按在

有關個案的情況下屬最合理和最適當的基準計算的款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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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凡  —

(a) 施行第 (1)(a)款的條件根據第

(2)(c)、 (d)或 (e)款獲符合 及

(b) 在有關課稅年度借款人的評稅基

期內任何時間訂有安排 (不論該等

安排是否由借款人與放債人所訂

定 ) 而在該等安排下 任何須就

借款或借款的任何部分以利息形

式支付的款項 須直接或透過任

何中間人支付予借款人或與借款

人有聯繫而並非放債人的人 而

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中 該借款

人或該人 (視屬何情況而定 )均非

第 (2E)(c)款所界定的除外人士

則若非有本款及第 (2A)及 (2C)款的規定本可在有關課

稅年度根據第 (1)(a)款就借款人須就借款或借款的有

關部分 (視屬何情況而定 )以利息形式支付的款項而獲

容許作出扣除的款額 須扣減按照以下公式計算的款

額  —

A

— x C

B

公式中 A 指在有關課稅年度借款人的評稅基期內

每個在終結時借款或借款的有關部分 (視屬

何情況而定 )的本金尚未付清、且訂有上述

安排的日子的總日數

B 指在有關課稅年度借款人的評稅基期內

每個在終結時借款或借款的有關部分 (視屬

何情況而定 )的本金尚未付清的日子的總日

數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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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指借款人須就借款或借款的有關部分 (視屬

何情況而定 )以利息形式支付、且若非有本

款及第 (2A)及 (2C)款的規定本可在有關課

稅年度根據第 (1)(a)款扣除的款項的總

額。

(2C) 凡  —

(a) 施行第 (1)(a)款的條件根據第

(2)(f)款獲符合 及

(b) 在有關課稅年度借款人的評稅基

期內任何時間訂有安排 (不論該等

安排是否由借款人與有關債權證

或票據的持有人訂定 ) 而在該等

安排下 任何須就有關債權證或

票據或該等債權證或票據中的任

何權益以利息形式支付的款項

須直接或透過任何中間人支付予

借款人或與借款人有聯繫的人

而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中 該借

款人或該人 (視屬何情況而定 )均

非第 (2F)(c)款所界定的除外人

士

則若非有本款及第 (2A)及 (2B)款的規定本可在有關課

稅年度根據第 (1)(a)款就下述款項而獲容許作出扣除

的款額  —

(c) (在施行第 (1)(a)款的條件根據第

(2)(f)(i)或 (ii)款獲符合的情況

下 )借款人須就有關債權證或票據

或該等債權證或票據中的有關權

益 (視屬何情況而定 )以利息形式

支付的款項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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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施行第 (1)(a)款的條件根據第

(2)(f)(iii)款獲符合的情況下 )

借款人須就向相聯法團借入的金

錢以利息形式支付的款項 (而該等

金錢是完全來自發行有關債權證

或票據或該等債權證或票據中的

有關權益 (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得

益的 )

須扣減按照以下公式計算的款額  —

X

— x Z

Y

公式中 X 指在有關課稅年度借款人的評稅基期內

每個在終結時有關債權證或票據或該等債

權證或票據中的有關權益 (視屬何況情而

定 )的本金尚未付清、且訂有上述安排的日

子的總日數

Y 指在有關課稅年度借款人的評稅基期內

每個在終結時有關債權證或票據或該等債

權證或票據中的有關權益 (視屬何情況而

定 )的本金尚未付清的日子的總日數 及

Z 指 (c)或 (d)段 (視屬何情況而定 )提述的、

且若非有本款及第 (2A)及 (2B)款的規定本

可在有關課稅年度根據第 (1)(a)款扣除的

款項的總額。

(2D) 就第 (2A)款而言 如某筆存款或貸款是

由信託產業的受託人或上述受託人所控制的法團存放

或借出的 則該筆存款或貸款須當作均由該受託人、

該法團及該項信託的受益人存放或借出。

(2E) 就第 (2B)款而言  —



#55640 v9 8

(a) 該款中對任何須就借款或借款的

任何部分以利息形式支付的款項

的任何提述 (不論實際如何描

述 ) 須解釋為包括對符合以下說

明的任何須就其他貸款以本金或

利息形式支付的款項的提述  —

　 (i) 該款項的支付是以任何

須就借款或借款的任何

部分以本金或利息形式

支付的款項作為全部或

部分、直接或間接的保

證或擔保的 或

 (ii) 該款項的支付是以任何

須就借款或借款的任何

部分以本金或利息形式

支付的款項的支付作為

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

接的條件的

(b) 按照 (a)段解釋的任何須就借款或

借款的任何部分以利息形式支付

的款項 如須直接或透過任何中

間人支付予信託產業的受託人或

上述受託人所控制的法團 則該

款項須當作須如此支付予該受託

人、該法團及該項信託的受益

人 及

(c) “除外人士 (excepted person)

指  —

　 (i) 就按照 (a)段解釋的任何

須就借款或借款的任何

部分以利息形式支付的

款項而根據本條例應課

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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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就與借款人有聯繫而並

非放債人的人而言  —

(A) 以下述的人的身分

有權獲得第 (i)節提

述的任何款項的

人  —

　 (I) 以信託產業

的受託人身

分行事或依

據合約條款

持有屬於他

人的財產

但不享有有

關款項的實

益權益的

人

 (II) 第 26A

(1A)(a)(i)

或 (ii)條適

用的單位信

託的受益人

(而有關款項

是就第 26A

(1A)(b)條提

述的指明投

資計劃而須

支付予該單

位信託的任

何受託人

的 ) 或

(III) 以下退休計

劃的成員

認可退休計

劃 或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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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相同、

在香港以外

設立而局長

信納是在一

個可接受的

規管制度中

符合監管當

局的規定的

退休計劃

(B) 公共機構

(C) 一個法團 而政府

實益擁有超過一半

該法團當其時已發

行股本的面值 或

(D) 財務機構或海外財

務機構。

(2F) 就第 (2C)款而言  —

(a) 該款中對任何須就有關債權證或

票據或該等債權證或票據中的任

何權益以利息形式支付的款項的

任何提述 (不論實際如何描述 )

須解釋為包括對符合以下說明的

任何須就其他貸款以本金或利息

形式支付的款項的提述  —

　 (i) 該款項的支付是以任何

須就有關債權證或票據

或該等債權證或票據中

的任何權益以本金或利

息形式支付的款項作為

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

接的保證或擔保的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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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該款項的支付是以任何

須就有關債權證或票據

或該等債權證或票據中

的任何權益以本金或利

息形式支付的款項的支

付作為全部或部分、直

接或間接的條件的

(b) 按照 (a)段解釋的任何須就有關債

權證或票據或該等債權證或票據

中的任何權益以利息形式支付的

款項 如須直接或透過任何中間

人支付予信託產業的受託人或上

述受託人所控制的法團 則該款

項須當作須如此支付予該受託人

、該法團及該項信託的受益人

及

(c) “除外人士 (excepted person)

指  —

　 (i) 就按照 (a)段解釋的任何

須就有關債權證或票據

或該等債權證或票據中

的任何權益以利息形式

支付的款項而根據本條

例應課稅的人

 (ii) 就與借款人有聯繫的人

而言  —

(A) 以下述的人的身分

有權獲得第 (i)節提

述的任何款項的

人  —

　 (I) 以信託產業

的受託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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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事或依

據合約條款

持有屬於他

人的財產

但不享有有

關款項的實

益權益的

人

 (II) 第 26A

(1A)(a)(i)

或 (ii)條適

用的單位信

託的受益人

(而有關款項

是就第

26A(1A)(b)

條提述的指

明投資計劃

而須支付予

該單位信託

的任何受託

人的 ) 或

(III) 以下退休計

劃的成員

認可退休計

劃 或性質

大致相同、

在香港以外

設立而局長

信納是在一

個可接受的

規管制度中

符合監管當

局的規定的

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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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共機構

(C) 一個法團 而政府

實益擁有超過一半

該法團當其時已發

行股本的面值 或

(D) 財務機構或海外財

務機構。

(d) 在第 (3)款中  —

　 (i) 廢除“第 (2)款及本款 而代以“本條

 (ii) 廢除“控制 及“債權證 的定義

(iii) 在“海外財務機構 的定義中 廢除“而決定某人

不得被承認為就第 (2)款而言的 而代以“ 決定某

人不得為本條的施行而被承認為

(e) 加入  —

　　“ (3A) 在本條中  —

(a) 在以下情況下 某法團視作由某

人控制  ─

　 (i) 該人藉 持有該法團或

任何其他法團的股份

或持有與該法團或任何

其他法團有關的股份

或藉 擁有該法團或任

何其他法團的投票權

或擁有與該法團或任何

其他法團有關的投票

權 而有權力確保該法

團的事務按照該人的意

願辦理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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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該人憑藉規管該法團或

任何其他法團的組織章

程細則或其他文件所授

予的權力 而有權力確

保該法團的事務按照該

人的意願辦理 及

(b) 如某並非法團的人慣常或有義務

(不論該義務是明示或隱含的 亦

不論該義務是否可藉法律程序強

制執行或是否意圖可藉法律程序

強制執行的 )就其投資或業務按照

另一人的指示、指令或意願而行

事 則該人即視作由該另一人控

制。

(3B) 在本條中 在以下情況下 某人視作與

某借款人有聯繫  —

(a) 該人是該借款人的相聯法團

(b) 該人並非法團 而他  —

  (i) 控制該借款人

 (ii) 由該借款人控制 或

(iii) 由控制該借款人的同一

人所控制。

(f) 在第 (4)款中 廢除“第 (2)款 而代以“本條

(g) 加入  —

　　“ (5A) 《 2003 年稅務 (修訂 )條例》 (2003 年

第　　號 )(“修訂條例 )第 6(a)、 (b)、 (c)、 (d)、

(e)及 (f)條對本條所作的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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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適用於在修訂條例生效前招致

的第 (1)(a)款描述的款項

(b) (如某項交易是在 1998 年 4 月 1

日前向局長提出預先檢定的申請

中所指 而局長在修訂條例生

效前表示意見認為該項交易並不

屬第 61A 條的條款所列 )不適用

於根據該項交易而招致的第

(1)(a)款描述的款項 或

(c) (如某項安排是根據第 88A 條向局

長提出的申請中所指 而局長

在修訂條例生效前根據該條裁定

該項安排並不屬第 61A 條的條款

所列 )不適用於根據該項安排而

招致的第 (1)(a)款描述的款

項。 。 。

9 (a) 在 (b)段中  —

　 (i) 在第 (ii)節中 刪去末處的句號而代以分號

 (ii) 加入  —

　　“ (iii) 在 (b)(i)段中 廢除“本條生

效 而代以“自 1998 年 4 月 1

日開始 。

(b) 加入  —

　　“ (c) 在第 (4)款中 廢除“本條生 而代以

“《1998 年稅務 (修訂 )(第 2 號 )條例》

(1998 年第 32 號 )生 。 。

13 (a) 刪去 (a)(i)段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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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廢除在“就任何 之後而在但書之前的所

有字句而代以  —

　　“商業建築物或構築物而言  —

　 (i) 除第 (ii)節另有規定外

指建造該建築物或構築物

而招致的資本開支額 扣

減  —

(A) 已根據第 34(1)條給

予的初期免稅額

(B) 已根據第 33A 或

34(2)條給予的每年

免稅額

(C) 已根據第 35 條 (或

在緊接《 2003 年稅

務 (修訂 )條例》

(2003 年第　　號 )

生效前有效的第 33B

或 35 條 )給予的結

餘免稅額

再加上已根據第 35 條 (或

在緊接《 2003 年稅務 (修

訂 )條例》 (2003 年第

號 )生效前有效的第 33B 或

35 條 )作出的結餘課稅 或

 (ii) 如該建築物或構築物是第

33A(4)條適用的建築物或

構築物 指根據第

33A(4)(a)條釐定的建造該

建築物或構築物而招致的

資本開支額 扣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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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根據第 34(1)條就

自 1998 年 4 月 1 日

或其後開始的任何

課稅年度給予的初

期免稅額

(B) 已根據第 33A 或

34(2)條就自 1998

年 4 月 1 日或其後

開始的任何課稅年

度給予的每年免稅

額

(C) 已根據第 35 條 (或

在緊接《 2003 年稅

務 (修訂 )條例》

(2003 年第　　號 )

生效前有效的第 33B

或 35 條 )就自 1998

年 4 月 1 日或其後

開始的任何課稅年

度給予的結餘免稅

額

再加上已根據第 35 條 (或

在緊接《 2003 年稅務 (修

訂 )條例》 (2003 年第

號 )生效前有效的第 33B 或

35 條 )就自 1998 年 4 月 1

日或其後開始的任何課稅

年度作出的結餘課

稅 。

(b) 在 (b)(i)段中 刪去在“代以  —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  —

　　““ (i) 已根據第 34(1)條給予的初期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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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已根據第 33A 或 34(2)條給予的每年免稅

額

(iii) 已根據第 35 條 (或在緊接《 2003 年稅務

(修訂 )條例》 (2003 年第　　號 )生效前

有效的第 33B 或 35 條 )給予的結餘免稅

額

再加上已根據第 35 條 (或在緊接《 2003 年稅務 (修

訂 )條例》 (2003 年第　　號 )生效前有效的第 33B

或 35 條 )作出的結餘課稅 。

14(b) 在建議的第 68(9A)條中 刪去“庫務局局長 而代以“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 。

15(b) 在建議的第 69(1A)條中 刪去“庫務局局長 而代以“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 。

17(b) 在建議的第 82B(1A)條中 刪去“ 2001 年 4 月 1 日 而代以“在

《 2003 年稅務 (修訂 )條例》 (2003 年第     號 )生效日期當

日 。

23 刪去在“廢除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在“存款 之後的所有

字句而代以“是用以保證或擔保本條例第 16(1)(a)條提述的借

款的償還 則在施行本條例第 16(1)(a)條的條件根據本條例第

16(2)(c)、 (d)或 (e)條獲符合、且本條例第 16(2A)條不適用的

情況下 第 (1)款並不適用。 。 。


